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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一、企业职
工养老保险

1 职工参保登记 13

2 缴费人员增减申报 14

3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申报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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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企业养老保险省内、市内

转移
17

5
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证明查

询
18

6 企业养老保险跨省转移 19

7
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保险人员丧葬补助金和

抚恤金申领

21

二、城乡居民

养老保险
8

抚顺市城乡居民养老保
险参保登记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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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抚顺市城乡居民养老保
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23

10
抚顺市城乡居民养老保
险个人基本信息变更

24

11
抚顺市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参保缴费
25

三、失业保险

12 失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 26

13 失业保险金申领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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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 28

15 价格临时补贴申领 28

16 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29

17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30

18
失业保险缴费人员增减申

报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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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失业保险缴费申报 32

四、工伤保险

20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33

21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34

22 丧葬补助金 35

23 医疗费零星报销 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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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
统筹地区以外交通、食宿

费申领
37

五、机关事

业保险

25
抚顺市社会保险职工参
保登记（机关事业）

38

26

抚顺市社会保险参保缴
费记录查询单位参保证
明查询打印（机关事业

）

39

27

机关事业）

抚顺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

缴费人员增减变动申报（ 40

28
抚顺市社会保险养老保
险缴费申报（机关事业

）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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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
抚顺市社会保险机关事
业养老保险跨省转移(机

关事业)

42

30
抚顺市社会保险机关事业
养老保险省内、市内转移

(机关事业)

43

31
抚顺市社会保险机关事
业养老保险转企业养老

保险

44

32
企业养老保险转抚顺市
社会保险机关事业养老

保险

45

六、社会保障
卡

33 社会保障卡申领 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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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
社会保障卡补领、换领、

换发
48

35 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49

36 社会保障卡启用 50

37 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51

七、待遇资格

认证

38
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

证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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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保中心各县（区）服务地址及联系电话
序

号
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1 市社保中心
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

路19-10号
024-53998007

2 市社保中心工伤保险部（窗口）
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

路19-10号2楼
024-53997626

3 机关事业中心
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

路19-10号2楼
024-53998109

4 新抚分中心
抚顺市新抚区站前

街西六路5号 024-53998115

5 东洲分中心
抚顺市东洲区茨沟街

2-1号 024-53787181

6 望花分中心
抚顺市望花区科技街

中段3号
024-53808226

7 顺城分中心
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

路19-10号2楼
024-53997667

8 开发区分中心
抚顺市望花区滨河路

银科大厦E座
024-53809161

9 新宾县分中心
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

县启运路20号
024-55023628

10 清原县分中心
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

县日红街33号
024-53033361

11 抚顺县分中心
抚顺市抚顺县救兵镇

小东村抚顺县公共行

政服务中心

024-53888163

12 信息中心（卡部）
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

路19-10号2楼
024-539980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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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

1.职工参保登记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规定：用人单位

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。企业职工新入职后，单位应及时

为职工办理参保登记。灵活就业人员及个体工商户可至户

籍地及注册地社保分中心办理参保登记。

1.1 需提供材料

企业职工：①《劳动合同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职工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；③《劳动用工备案表》

（资料来源：辽宁省政务网自行打印）

灵活就业人员：①本人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户口簿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个体工商户：①本人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营业执照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。

1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企业所属地及灵活就业人员户籍地社保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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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经办窗口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

③掌上办：支付宝 Ap

台：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
p

1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报缴费，可以选

2.缴费人员增减申报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规定，用人单位

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，

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到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。企业职工离职、新入

职等人员变化，需按月进行职工缴费人员增减申报

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确需到窗口办理，为避免业务高峰期

等候，您可先拨打企业所属地及灵活就业人员户籍地社保

分中心咨询电话或 12333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

务。

。

2.1 需提供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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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增加：

①《劳动合同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 身份证复印件；

③《劳动用工备案表》（资料来源：辽宁省政务网自

行打印）

职工减少：

①《解除劳动关系证明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《劳动用工备案表》（资料来源：辽宁省政务网自

行打印）

2.2 办理路径

① 窗口办：企业所属地社保分中心经办窗口

② 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

台：

2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2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报缴费，建议您

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确需到窗口办理，您可先拨打

企业属地社保分中心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如有问

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。

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


—16—

3.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申报

在申报完企业当月人员增减变动后，参保企业应按月

进行社会保险缴费申报，对本月应缴纳社会保险费进行核

定后，发送至税务部门进行缴纳。

3.1 需提供材料

《劳动用工备案表》（资料来源：辽宁省政务网自行

打印）

3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企业所属地社保分中心经办窗口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

台：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
3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3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报缴费，建议您

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确需到窗口办理，您可先拨打

企业所属地社保分中心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如有

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。

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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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企业养老保险省内、市内转移

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

依法终止的，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到社

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。参保人

在省内、市内企业流动时，由原参保单位为其停保后，新

参保单位办理接收。

4.1 需提供材料

原单位停保（转出）：解除劳动关系证明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新单位续保（转入）：①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（资

料来源：原单位提供） ②身份证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

请人）

4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参保人所在各县区社保分中心转移窗口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

台：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
4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4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报，建议您优先

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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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确需到窗口办理，为避免业务高峰

期等候，您可先拨打参保人所在各县区社保分中心咨询电

话或 12333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和延时服务。

5.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证明查询

参保人查询缴费情况

5.1 需提供材料

身份证原件或电子社保卡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5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参保人所在各县区社保分中心窗口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

台：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
③自助办：

各经办机构办公地点自助查询一体机查询打印

④掌上办：辽事通 App→社保→养老保险→辽宁省企业

养老保险缴费明细查询

5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5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查询缴费情况，建

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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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方式。确需到窗口办

理，为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您可先拨打参保人所在各县

区社保分中心咨询电话或 12333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

延时服务。

6.企业养老保险跨省转移

企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，在省外新就业地参保缴

费，并在原参保地办理暂停参保后，参保人可申请企业养

老保险关系转移。

6.1 需提供材料

身份证或电子社保卡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6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参保人所在各县区社保分中心转移窗口

②掌上办：支付宝 App→市民中心→社保→养老保险关

系转移申请

③网上办：

https://zwfw.fushun.gov.cn/fszww/epointzwmhwz/pages

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26f47e73-8b2d-

4b5b-b1ed-3b8e1ee42c2a（辽宁政务服务网）→城镇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



—20—

6.3 办理时限：15 个工作日（邮寄表单等原因不计入

时限）

6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请养老保险转

移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掌上办”方式，同时可在电子社保

卡小程序中查询办理进度，确需到窗口办理，为避免业务

高峰期等候，您可拨打参保人所在各县区社保分中心咨询

电话或 12333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。

7.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丧葬补助金和抚恤

金申领

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，因病或者非因工

死亡的，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

7.1 需提供要件

①在职人员：医学死亡证明或同等法律效力死亡证明

原件（火化证明、户籍注销证明、非正常死亡证明、宣告

死亡证明），领取人居民身份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）亲属关

系证明并提供联系电话，领取人银行卡复印件，死亡人员

身份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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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退休人员：医学死亡证明或同等法律效力死亡证明

原件（火化证明、户籍注销证明、非正常死亡证明、宣告

死亡证明），死亡人员身份证复印件。

7.2 办理路径

窗口办：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所属各分中心

7.3 办理时限

每月 25 日—次月 8 日受理

7.4 温馨提示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企业退休人员丧葬补助金、抚

恤金申领，确保已故离退休人员当年调整养老金发放到位，

离退休人员原领取养老金银行卡（折）一年内不要注销。

为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您可先拨打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

服务中心各县（区）分中心联系电话或 12333，我们将为您

提供预约办理。

二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

8.抚顺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

凡年满 16 周岁（不含在校学生），非国家机关和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既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

城乡居民，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。

8.1 需提供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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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》，原件 1 份；

②参保人户口簿，验原件；

③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，验原件；

④属以下特殊参保对象的，还需提供（已从外部门获

取共享数据的可不提供）：

1.属于残疾等级为一、二级的重度残疾人，提供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验原件；

2.属于城镇或农村低保对象及特困人员的，提供当地

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、特困证明，原件 1 份；

8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户籍所在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、乡镇（街

道）事务所窗口办理。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：

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
8.3 办理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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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个工作日

8.4 温馨提示

为了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建议请您优先选择“网上

办”方式，您可先拨打抚顺市各县（区）街道办事处咨询

电话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办理及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

打 12333 咨询。

9.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申请（参保人在城

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内办理跨统筹区保险关系转移接续）

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在缴费期间跨省、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迁移户籍，需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

系的，向户籍迁入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转入保险关系申请。

9.1 需提供要件

①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》，原件 1 份

②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申请表》，原件 1

份

③ 参保人居民身份证和变更后的户口簿，验原件

9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户籍迁入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

②网上办：政务服务网

https://zwfw.fushun.gov.cn/fszww/epointzwmhwz/pages

/legal/p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26acea40-244b-

43c2-b206-48fff092d333、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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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掌上办：支付

si.12333.gov.cn、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

zwfw.mohrss.gov.cn

宝

9.3 办理时限

5 个工作日

9.4 温馨提示

参保人员已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，无

论户籍是否迁移，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，继续在原参保

地领取待遇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10.抚顺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基本信息变更

10.1 需提供要件

身份证

10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各县（区）街道办事处

②掌上办：辽事通 App

si.12333.gov.cn
zwfw.mohrss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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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3 办理时限

即时办结

10.4 温馨提示

为了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建议请您优先选择“网上

办”方式，您可先拨打抚顺市各县（区）街道办事处咨询

电话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办理及延时服务。如有问题可拨

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11.抚顺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

11.1 需提供要件

无

11.2 办理路径

①银行办：辽宁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
②掌上办：微信-辽宁税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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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3 办理时限

即时办结

11.4 温馨提示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掌上

办”方式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三、失业保险

12.失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

企业职工新入职后，单位应及时为职工办理参保登

记，并及时缴纳失业保险费。

12.1 需提供材料

①《劳动合同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职工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③《劳动用工备案表》（资料来源：辽宁省政务网自

行打印）

12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企业所属地社保分中心窗口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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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：http://216.60.130.1:8081/ehrss/login/

12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2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可以选

择“网上办”方式。确需到窗口办理，您可先拨打企业所

属地社保分中心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如有疑

问可拨打 12333 咨询。

13.失业保险金申领

累计缴费满 1 年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，已办理

失业登记，并有求职要求的。

领取失业金期间享受代缴医疗保险待遇及按调整失业

人员价格临时补贴通知单规定享受对应月份价格临时补贴。

13.1 需提供材料

窗口办：申领人身份证、社会保障卡

13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各县区社保分中心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

https://ggfw.lnrc.com.cn/ehrss/login/

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https://ggfw.lnrc.com.cn/ehrss/log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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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掌上办：辽人社APP、12333、辽事通、电子社保卡

13.3 办理时限：

全月经办。

13.4 温馨提示：

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办理。

14.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

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人员，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待遇，个人不缴纳医疗保险费。

14.1 需提供材料：

无需提供材料。

14.2 办理路径：

办理失业金时同时办理，无需单独办理。

14.3 办理时限：

全月经办

14.4 温馨提示：

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15.价格临时补贴申领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满足价格临时补贴启动条件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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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为领金人员发放价格临时补贴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

系统内维护本地区同期月均城市低保标准、城镇低收入居

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（SCPI）同比涨幅数据，补贴金

额系统自动计算并及时发放。

15.1 需提供材料：

无需提供材料。

15.2 办理路径：

符合条件自动发放，无需办理。

15.3 温馨提示：

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办理。

16.技能提升补贴申领

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2 个月

的企业职工在取得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高级

（三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12 月内，可以申请

技能提升补贴。

16.1 需提供材料

①网上办：不需要提供要件；

②窗口办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。

16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参保地或领金地失业保险经办窗口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：

https://ggfw.lnrc.com.cn/ehrss/login/

https://ggfw.lnrc.com.cn/ehrss/log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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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3 办理时限：

窗口即时办结；网上 5 个工作日内。

16.4 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技能提升补贴申领，建议您优

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办理。

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办理。

17.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

在本市有参保记录或户籍地在本市的人员，可以申请

失业保险关系转入。在本市有未计发待遇的缴费月数或应

领未领的失业保险待遇月数的人员，可以申请失业保险关

系转出。

17.1 需提供材料

①窗口办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,窗口办理转

出人员需要提供转入地的《转入联系函》。

②网上办：不需要提供要件;

17.2 办理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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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窗口办：转入（出）地失业保险经办窗口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：

http://si.12333.gov.cn/3.3

17.3 办理时限：

收到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

17.4 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业

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“网上办”方式办理。如有问题可拨

打 12333 咨询。

18.失业保险缴费人员增减申报

企业职工离职、新入职等人员变化，需按月进行职工

缴费人员增减申报。

18.1 需提供材料

职工增加：

①《劳动合同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身份证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③《劳动用工备案表》（资料来源：辽宁省政务网自

http://si.12333.gov.cn/3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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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打印）

职工减少：

①《解除劳动关系证明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《劳动用工备案表》（资料来源：辽宁省政务网自

行打印）

18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企业所属地社保分中心经办窗口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

台：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
18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8.4 温馨提示：企业每月申报核定时，需先做缴费人

员增减申报，再做企业缴费申报，以免出现人员未参保等

错误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19.失业保险缴费申报

参保企业需按月进行失业保险缴费申报，对本月应缴

纳失业保险费进行核定后，发送至税务部门进行缴纳。

19.1 需提供材料

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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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劳动用工备案表》（资料来源：辽宁省政务网自行

打印）

19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企业所属地社保分中心窗口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

台：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
19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9.4 温馨提示：企业按月申报失业保险缴费时，需先

做缴费人员增减申报，再做企业失业缴费申报，以免出现

人员未参保等错误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四、工伤保险

20.一次性伤残补助金

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达到伤残等级的，从工伤保险基

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，标准为：一级伤残

为 27 个月本人工资，二级伤残为 25 个月本人工资。

20.1 需提供要件：工伤待遇申报表、工伤认定决定书、

伤残等级鉴定结论表、工伤证原件、伤残等级证原件、社

http://218.60.150.1:8081/ehrss/log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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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障卡复印件。

20.2 办理路径

窗口办：

①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部重点领域

受理窗口

②清原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③新宾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④抚顺县分中心无差别受理窗口

20.3 办理时限：每月 19 日—28 日，30 日内审核完毕。

20.4 温馨提示：社保卡银行功能需要激活。如有问题

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21.一次性工亡补助金

职工因工死亡被认定为工亡的或者伤残职工停工留薪

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 ，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

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标准，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对其直系亲属

支付的一次性赔偿。

21.1 需提供要件：工伤待遇申报表、工伤认定决定书、

医学死亡证明、火化收据复印件、直系亲属签订的协议、

直系亲属身份证复印件、工亡职工直系亲属共同指定的一

个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，账户可视情要求

公证。

21.2 办理路径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7%A5%E4%BC%A4%E4%BF%9D%E9%99%A9%E5%9F%BA%E9%87%91/6873361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B%B4%E7%B3%BB%E4%BA%B2%E5%B1%9E/106206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B%B4%E7%B3%BB%E4%BA%B2%E5%B1%9E/106206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0%E6%AC%A1%E6%80%A7%E8%B5%94%E5%81%BF/2243883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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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口办：

①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部重点领域

受理窗口

②清原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③新宾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④抚顺县分中心无差别受理窗口

21.3 办理时限：每月 19 日—28 日，30 日内审核完毕。

21.4 温馨提示：社保卡银行功能需要激活。如有问题

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22.丧葬补助金

职工因工死亡被认定为工亡的、伤残职工停工留薪期

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 、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

满后死亡的

22.1 需提供要件

工伤待遇申报表、工伤认定决定书、医学死亡证明、

火化收据复印件、直系亲属签订的协议、直系亲属身份证

复印件、工亡职工直系亲属共同指定的一个具有金融功能

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，账户可视情要求公证。

22.2 办理路径

窗口办：

①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部重点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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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窗口

②清原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③新宾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④抚顺县分中心无差别受理窗口

22.3 办理时限：每月 19 日—28 日，30 日内审核完毕。

22.4 温馨提示：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死亡的，其近亲

属同时符合领取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丧葬补助金待遇条件的，由其近亲属在工伤保险或者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两类待遇中任选其一领取。如有问题可拨打

12333 咨询投诉。

23.医疗费零星报销

因转外或异地就医在未联网医疗机构现金结算的

23.1 需提供要件：收据、费用清单、完整病历、医学

影像报告单、社保卡复印件或单位银行账户信息

23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

①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部重点领域

受理窗口

②清原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③新宾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④抚顺县分中心无差别受理窗口

23.3 办理时限：每月 19 日—28 日，30 日内审核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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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4 温馨提示：医药费如为单位垫付的，需要单位经

办写情况说明加盖公章并提供单位银行账户信息，否则默

认拨付到工伤职工社保卡银行账户（社保卡银行账户须激

活）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。

24.统筹地区以外交通、食宿费申领

参保单位工伤职工新发生工伤及旧伤复发转往统筹地

区外治疗按照国家政策给予的交通费、住宿费及伙食

24.1 需提供要件：工伤职工转诊转院申请表复印件、

交通费票据原件、住宿费票据原件、门诊及住院收据复印

件、门诊病志及住院病志小结（岀院记录）复印件。

24.2 办理路径

窗口办：

①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工伤保险部重点领域

受理窗口

②清原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③新宾县分中心重点领域受理窗口

④抚顺县分中心无差别受理窗口

24.3 办理时限：每月 19 日—28 日，30 日内审核完毕。

24.4 温馨提示：社保卡银行功能需要激活。如有问题

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五、机关事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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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抚顺市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（机关事业）

本事项主要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，

参保单位因新招录、调入人员新参保的，应从起薪之月向

社保经办机构网上提交人员新参保相关材料的申请，社保

审核通过。

25.1 需提供要件

①新招录人员规定行政部门出具的相关录用审批手续

②事业单位招录的财政全额供款人员，需上传《新增

职业年金记账缴费人员情况备案表》

25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机关事业中

心（无差别受理窗口）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

http://si.12333.gov.cn

25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
25.4 温馨提示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为

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

询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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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抚顺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记录查询单位参保证明查

询打印 （机关事业）

本事项主要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

（2018 年修正）第四条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

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，有权查询缴费记录、个人权

益记录，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

服务。

26.1 需提供要件

单位网报系统登录账号

26.2 办理路径

①网上办：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

http://si.12333.gov.cn

26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
26.4 温馨提示：

参保单位办理参保缴费后，可查询打印单位参保证明，

登录辽宁省政务网查询打印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

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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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抚顺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缴费人员增减变动申报

（机关事业）

参保人员发生工作调出、辞职(退)、解聘、开除、退

休等变化时，单位应及时办理人员参保减少业务。参保人

员在市直机关事业单位间流动，由原单位为其办理缴费人

员减少变动后，新单位应及时为其办理缴费人员增加变动

申报。

27.1 需提供要件

①人员增加：人事档案，单位网报上传指标单或调转

单，编制部门进编通知单

②人员减少：调出、辞职、辞聘、解聘、开除等材料

27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机关事业中

心（无差别受理窗口）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

http://si.12333.gov.cn

27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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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4 温馨提示：

为了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建议请您优先选择“网上

办”方式。如确需现场办理，您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24-

53998109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。

28.抚顺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缴费申报（机关事业）

机关事业参保单位完成当月人员增减变动申报后，应

按月进行社会保险缴费申报，再到税务部门进行缴纳。

28.1 需提供要件

无

28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机关事业中

心（无差别受理窗口）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

http://si.12333.gov.cn

28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
28.4 温馨提示：

为了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建议请您优先选择“网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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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”方式。如确需现场办理，您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24-

53998109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。

29.抚顺市社会保险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跨省转移（机关

事业）

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在机关事业单位之间跨省流动

时，可到新参保地申请办理养老保险转移

29.1 需提供要件

省外机关事业保险转入：

①身份证

②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

③《养老保险关系接续信息表》

转出到省外机关事业养老保险：

①身份证

②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》

29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机关事业中

心（无差别受理窗口）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

http://si.12333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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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3 办理时限：次月办结

29.4 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跨省转移，

受经办权限限制，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机关事业

保险中心仅受理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转移业务，县区机关

事业单位请到对应社保关系归属地经办机构办理。如有问

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30.抚顺市社会保险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省内、市内转移

(机关事业)

参保人在省内、市内机关事业单位间流动时，由新参

保单位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

30.1 需提供要件

① 身份证

②《养老保险关系接续信息表》

③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》

30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机关事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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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（无差别受理窗口）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

http://si.12333.gov.cn

30.3 办理时限：次月办结

30.4 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请养老保险转移，建议您优先选

择网上办方式，确需到窗口办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

024-53998035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。

31.抚顺市社会保险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转企业养老保险

(机关事业)

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在企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后，

可申请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转企业养老保险。

31.1 需提供要件

① 身份证

② 转入地经办机构出具的《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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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联系函》

31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机关事业中

心（无差别受理窗口）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

http://si.12333.gov.cn

31.3 办理时限：次月办结

31.4 温馨提示：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转企业养老

保险，受经办权限限制，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机

关事业保险中心仅受理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转移业务，县

区机关事业单位请到对应社保关系归属地经办机构办理。

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32.企业养老保险转抚顺市社会保险机关事业养老保险

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在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缴费后，

可申请企业养老保险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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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1 需提供材料

①《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手册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

②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起薪批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

人）；③入职表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④身份证

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；⑤转入地经办机构出具的《基本

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注：全额拨款单位不需提供要件①和③

32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单位所属地社保分中心机关事业窗口

②网上办：政务服务网

https://zwfw.fushun.gov.cn/fszww/epointzwmhwz/pages/legal/p

ersonaleventdetail?taskguid=62cb1da4-8a6b-4b4e-bc02-

21619a504645

32.3 办理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32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机关事业养

老保险转入，建议您先同企业养老保险所属地区社保部门

咨询转出相关问题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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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社会保障卡

33.社会保障卡申领

抚顺市参保人员中未申请社会保障卡的人员。

33.1 需提供要件

申请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

33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合作银行网点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：

http://si.12333.gov.cn

③掌上办：掌上 12333App、电子社保卡 App、微信辽

宁社保小程序、支付宝辽宁社会保障卡生活号、辽事通 App

等。

④自助办：合作银行网点

33.3 办理时限：

①窗口办：即时办结

②网上办：15 个工作日

③掌上办：掌上 12333App、电子社保卡 App15 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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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微信辽宁社保小程序、支付宝辽宁社会保障卡生活

号、辽事通 App 等 30 个工作日。

④自助办：即时办结

33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申领社保卡，如

您在抚顺市可以就近到窗口银行网点制卡；如您在异地可

以选择掌上 12333App、电子社保卡 App 渠道异地申领、邮

寄到家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34.社会保障卡补领、换领、换发

持卡人社会保障卡丢失的或出现下列之一的，持卡人

应当申请补换社会保障卡：社会保障卡损坏不能在读写终

端设备上正常读写的；社会保障卡卡面污损、残缺不能辨

认的；持卡人姓名、社会保障号、发卡服务银行等卡面信

息变更的；持卡人年满 7 周岁需要印刷照片的，外貌发生

较大变化需要更换照片的；因个人用卡需求主动申请补换

卡的；其他情形需要补换领社会保障卡的。

34.1 需提供要件

持卡人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

34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合作银行网点

②网上办：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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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si.12333.gov.cn/

③掌上办：掌上 12333App、电子社保卡 App 等跨省通

办渠道

④自助办：合作银行网点

34.3 办理时限：

①窗口办：即时办结

②网上办：15 个工作日

③掌上办：15 个工作日

④自助办：即时办结

34.4 温馨提示：补换新卡后，原卡不能继续使用。

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35.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

抚顺市正常状态的社保卡丢失后，持卡人应当及时办

理挂失手续，避免个人权益和账户资金受到侵害

35.1 需提供要件

持卡人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

35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合作银行网点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：

https://ggfw.lnrc.com.cn/ehrss/log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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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掌上办：掌上 12333App、电子社保卡 App、微信辽

宁社保小程序、支付宝辽宁社会保障卡生活号、辽事通 App

等

④自助办：合作银行网点、挂失可拨打 12333 选择抚

顺市按 1 选择自助服务后按 4 选择社保卡挂失自助办理

35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35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社保卡挂失业

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拨打 12333、网上办、掌上办方式。如

需到网点线下办理，您可先拨打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

期等候。

36.社会保障卡启用

即时制卡方式领卡时同步启动。通过掌上 12333App、

电子社保卡 App 等跨省通办渠道申领在收到社保卡后，利

用申领渠道中的启动功能自助启用

36.1 需提供要件

持卡人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、社会保障卡

36.2 办理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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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窗口办：抚顺市合作银行网点

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

https://ggfw.lnrc.com.cn/ehrss/login/

③掌上办：微信辽宁社保小程序、支付宝辽宁社会保

障卡生活号、辽事通 App 等

④自助办：合作银行网点

37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37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激活启用业

务，建议您优先选择网上办、掌上办、方式，如有问题可

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37.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

申请人了解社会保障卡使用状态

37.1 需提供要件

持卡人应当持有效身份证件、社会保障卡

37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合作银行网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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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网上办：辽宁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

https://ggfw.lnrc.com.cn/ehrss/login/

③掌上办：支付宝辽宁社会保障卡生活号

④自助办：合作银行网点

37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37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了解社会保障卡应用

状态，建议您优先选择网上办、掌上办、方式。如有问题

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
七、待遇资格认证

38.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

在抚顺地区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参保人，可选择以下

方式定期完成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人脸识别自助认证。

其中社会保险待遇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（含灵活就

业人员）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（养老金）；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、工伤保险长（定）期待遇、

养老保险供养亲属待遇、工伤保险供养亲属待遇、被征地

农民养老保障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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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（含灵活就业人员）、机关事

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（养老金）的资格确认周期为 12

个月，每年 6 月 1 日至次年 5 月 31 日认证。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待遇、工伤保险长（定）期待遇、养老保险供养

亲属待遇、工伤保险供养亲属待遇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

待遇的资格确认周期为 6 个月，首次确认起始时间为 2022

年 12 月 1 日。

38.1 需提供材料

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38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各县（区）

分中心

② 网 上 办 ： 国 家 社 会 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门 户

http://si12333.gov.cn

③掌上办：“掌上 12333”App、“辽宁人社”App、

“中国领事”App（境外居住人员）。

38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

— 54 —

38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完成认证业务，

建议您选择“掌上 12333”App 、“辽宁人社”App、“中

国领事”App（境外居住人员）。如果你是待认证人员的直

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，可以使用其中“掌上 12333”App 中

的电子社保卡功能进行代认证。为了不影响您领取社会保

险待遇，请您在 1 个认证周期内通过以上方式进行自助认

证。如有问题可拨打 12333 咨询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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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办情形

一、养老金、丧葬费、

抚恤金申领

1.因违规退休、服刑、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暂停发放养

老金人员

2.存在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继承纠纷情况经办机构暂不受

理，待相关部门出具法律文书后予以受理

二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参保登记
1.参保人在非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

三、社会保险待遇领取

资格认证

1.服刑期间人员

2.已死亡人员其他人员代为认证

四、工伤待遇领取

1.非工伤职工借用工伤职工相关证件进行就诊

2.工伤职工骗取工伤基金等行为

3.工伤职工死亡后未到工伤保险部业务窗口办理相关停发

待遇操作

4.工伤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未到工伤保险部业务窗口办理

在职转退休操作

五、失业保险金申领

1.个人意愿离职

2.参保缴纳失业保险费累计不足12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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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企业养老保险跨省

转移

1.在新参保地建立的是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

2.违规办理超过3年的一次性补缴

3.在省内流动就业

4.参保人已经按照国家规定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

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即禁止办理



— 57 —

序
号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后补方式 资料来源

1
市直机关事业单位

养老保险参保人员

退休领取养老金申请

企业工作期间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

凭证

现场送达或邮
寄

市、县（区）社保

经办窗口领取

补齐时间：10个工作日

注：一个事项涉及多种容缺事项的可同时容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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